國立雲林科大學行政同仁中午加班申請單
	單    位
	

	申請事由
	

	活動起訖時間
(請記載至分)鐘)
	

	參加人員姓名
	職稱
	職務編號
	上班刷到時間
	下班刷退時間
	本人簽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備註：
1.本申請表應附相關證明文件陳單位主管核章後置放申請單位備檔；並按月核計個人加班總時數後送人事室辦理登錄。
2.依勞基法第35條第1項規定以「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，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」。另依本校差勤管理要點第三點適用，本校勞基法適用人員，因業務進行須延滯中午休息時間辦理加班者，得彈性調移於活動前先行息30分鐘，俟活動結束後再行休息30分鐘，以符合法令規定。


   承辦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簽章：
